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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政府有效因應才是關鍵。其二是選擇性解讀，甚至以數字誤導。它一直誇稱前年經濟

成長超過十%，卻故意略去那是與大前年負一．八%極度衰退相比的結果，同年新加坡甚至

高達十四．八%。還有怪罪前朝的老招，即使像油電上漲搞到社會雞飛狗跳，它也把台電中

油的人謀不臧與自己的無能，推給民進黨政府；這當然是為自己無能卸責，何況政黨已經

輪替。這些招數如今已全被拆穿，只是它閉門決策、不用人才、不選時機、不做溝通，又

好虛名，本質不變，爛招仍將繼續。 

（三二七）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馬總統連任的三大政策，美牛與證所

稅延宕未決，而突襲奏效的油電漲價，卻因國際油價連十一

週下跌，以及監察院彈劾前現任台電高級主管，凸顯漲價只

為填補績效不彰與人為弊端造成的虧損，並無正當性可言，

而馬政府所謂改革的假面具已被澈底揭穿。馬總統連任之初

推出的政策就遭受重大挫折，這樣的執政黨如何克服艱鉅的

現實考驗，又如何引領台灣走出世界經濟衰退風暴，實在讓

人對台灣未來四年更加憂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當馬政府打著改革旗幟強行推動三項措施時，媒體社論即曾指出美牛案的本質是國際經貿

談判的角力，油電漲價與復徵證所稅乃為彌補敗政窘境，以及中油台電的虧損，皆具有特

定的目的，改革只是消除阻力，強迫人民買單的說詞。如今事態的發展，在在證明媒體觀

察無誤，更凸顯馬政府前言不對後語，左支右絀的窘態。 

二、無論瘦肉精美牛解禁，或者上回美牛內臟和絞肉的解禁，馬總統在程序上都有嚴重的瑕疵

，甚至連要將美牛界定為食品安全衛生問題、還是國家經貿問題，都反反覆覆。馬總統推

美牛案時一再強調，「沒有承諾、沒有預設立場、沒有時間表」，並且將之界定在食品安

全層次，但何以先是召開專家會議，斷章取義其部分結論，做為開放的依據，而且非要在

立院會期內通過不可，不成則召開臨時會，甚至採取行政命令之手段？若是食品安全之議

題，何不等候七月二日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開會討論是否制定萊克多巴胺殘留量標

準之結論，再做定奪？如此急切，當然與美方壓力有關，但馬政府何須一再包裝此案，及

至最後關頭才道出美方以之做為重開 TIFA 談判籌碼之內幕？如今美牛案陷入泥淖，乃馬政

府自作自受之惡果。 

三、馬政府復徵證所稅，打著租稅公平旗幟，其實本意在加稅，以彌補財政不足，但因思慮不

周，且在貧富差距上大作文章，不但導致台股市值消失三兆元，更激化社會矛盾。復以，

過去證交稅一年平均約一千億元，佔整體稅收約五%到七%，是非常穩定、重要的稅收來源

。若再以這十年來，股民虧多賺少，更凸顯此一稅收之珍貴。如今為了區區約百億元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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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稅預估值，已造成台股成交量大幅萎縮，證交稅之減少估達數百億之鉅，國家稅負制度

重在務實，復徵證所稅之得不償失，自不待言。 

四、油電雙漲，已超出民眾的負荷，儘管民意大力反對，馬政府依然一意孤行，絕不回頭，可

見當初的凍漲，絕非體諒民眾之苦，而係為了拉抬馬英九的政治行情，因此，馬再度勝選

後，即毫無顧忌進行油電雙漲。然而，台電中油之巨幅虧損，全係凍漲所致嗎？當然不是

。從監察院最近通過的彈劾，光是台電未因利率下降與民間電廠重新議價，就浪費五十九

億元，遑論台電近兆元的工程預算，若能節省一成，即有千億元，再加上台電無論盈虧皆

有合計四個多月績效、年終獎金，顯見只要改善績效與清除弊端，或許就能彌補虧損，不

用對民眾漲價了。再者，國營企業之經營，若只強調市場機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吾人

認為國營企業不應以市場機制或盈虧為目標，宜以照顧民眾之基本需求，促進經濟成長，

才是根本的方向。 

五、希臘的國會大選將衝擊全球之經濟，台灣應對是否得宜，乃是興衰轉折的關鍵，令人擔心

的是，此際帶領台灣的卻是一位只會以口號、作文治國的領導人，無法在大方向上掌舵，

只會在枝節上強調個人的節約。馬總統連任之初推出的政策就遭受重大挫折，如何克服艱

鉅的現實考驗，又如何引領台灣走出世界經濟衰退泥沼，實在讓人對台灣未來四年更加憂

心。 

（三二八）本院許委員添財，有鑑於法務部矯正署指前總統陳水扁先生

病情穩定，不符合保外就醫規定，惟國內一流醫學中心的教

授級、主任級名醫皆診斷陳前總統有九大病症，矯正署卻仍

以非屬重症病患不符合保外就醫規定，持續將陳前總統禁錮

於惡劣環境的牢房內，矯正署以外行領導內行擅自否決核准

，棄醫療人權原則於不顧，應負起最大責任，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依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之規定，收容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各矯正機關

視收容人病情需要，得斟酌情形戒送外醫或移送病監治療，或報請本署核准保外醫治，以

為妥適醫療照護。經查臺北監獄收容人罹患疾病可以接受監內門診、戒護門診、戒護住院

或移送病監等方式辦理，該監更與署立桃園醫院、林口長庚醫院等醫療院所訂有醫療合作

契約，俾使收容人獲得合理之醫療照護。收容人如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醫治者，矯正機關

自當主動依法辦理收容人保外醫治，經統計目前臺北監獄保外醫治收容人計有 24 人，均係

罹患重病之收容人。 

二、陳前總統在台大、榮總、馬偕等台灣第一流的醫學中心教授級、主任級的名醫診斷，一致


